武华院教[2015]131号

关于2015~2016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

秩序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    课堂教学秩序检查是学院的常规工作，为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规范教育教学秩序，现将本学期的有关检查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检查内容：
    1.教师上课情况：是否迟到、提前下课、教学准备情况。
    2.学生上课情况：学生迟到、早退、到课率。
    二、检查方式：
    1.集中检查：
    主要是开学初、期中和期末等教学秩序检查、随堂听课等常规检查。由教务处组织学院领导、行政部门领导及各系教学检查组进行全面检查。
    2.分散检查：
    由党群工作部、人力资源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评建办、科研办、现教中心等部门联合组织对期初与期中、期中与期末之间的教学阶段，每周不定期对课堂教学秩序进行随机抽查。
    院督导办随机检查或对重点课堂听课。
    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系教学督导自行检查。
    三、结果处理
    1.对教师未按课表上课，迟到、提前下课、无故调课、停课等情况，经核实后，依据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做出相应处理。严重教学事故专（兼）职教师每人次扣3分、1.5分，一般教学事故专（兼）职教师每人次扣1分、0.5分。 

2.检查过程中发现学生旷课、迟到情况严重班级，及时通知学工处，责成相关系加强管理。

3.检查结果在年度系级学生工作评估和年终系级工作考核、教师各项评优评先中予以考虑。
四、检查要求
1.检查单位要重视教学秩序检查工作，各系要经常强调日常教学秩序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。

    2.检查人员不得影响教师的正常教学活动。

3.检查人员按照检查情况实际，当日内将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秩序巡视表》交至教务处质量管理科。
希望全体教师增强责任意识，自觉规范教育教学行为，为人师表，爱岗敬业，把师德师风建设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
1. 2015~2016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秩序检查安排
2.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秩序巡视表》 （可网上下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      
2015年9月14日  

附件1：

2015~2016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秩序检查安排
（党群工作部、人力资源部、教务处等职能部门联合检查组用）

	周数
	负责部门

	1
	教务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（开学第一周）

	2
	教务处检查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3
	教务处检查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4
	人力资源部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5
	人力资源部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6
	评建办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7
	评建办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8
	教务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（期中教学检查）

	9
	教务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（期中教学检查）

	10
	教务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（期中教学检查）

	11
	党群工作部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2
	科研办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3
	党群工作部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4
	学生工作处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5
	学生工作处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6
	现教中心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7
	教务处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8
	教务处检查组、督导办随机检查

	19
	教务处、各系教学检查组、督导办（考试周）


注：此表据学期周数灵活调整。

附件2：

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教学秩序巡视表

	20   -20   学年  第   学期
	巡视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巡视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星期       节次           

	序号
	教室编号
	学生班级
	课程名称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巡视情况:（教师和学生到课、教材、教学环境卫生及各系重视教学秩序检查等情况）



	问题及建议：

巡视员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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